
1 
 

114學年度「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試辦計畫 Q&A修正對照表 
類別及題目 修正後回應說明 原回應說明 備註 

一、獎

學金學

生資格

與認定 

7.成績優異之條件是

否上、下學期其中 1

學期學業成績班級排

名前 30％內即可?學校

已經沒有操行成績怎

麼辦?申誡或警告處分

是否可以功過相抵? 

一、依試辦計畫貳之二、獎學金資格條件，學

年度成績只要全學年成績符合班級排名

前30％內，或上、下學期皆符合學業成

績班級排名前30％內亦可。 

二、學校若無評定操行成績者可免納入條件。 

三、獎懲紀錄可以功過相抵，並以學校審查

時最終獎懲紀錄為準。 

一、依試辦計畫貳之二、獎學金資格條

件，學年度成績應以全學年成績

為主，倘學校無全學年成績，則須

上、下學期皆符合學業成績班級

排名前30％內。 

二、學校若無評定操行成績者可免納

入條件。 

三、獎懲紀錄可以功過相抵，並以學校

審查時最終獎懲紀錄為準。 

考量獎學金資格條件

之成績優異僅為門

檻，學校仍應綜合考

量後再擇優排序；學

生如 113學年度上、

下學期皆符合學業成

績班級排名前 30％

內，亦請納入審查對

象。 

二、獎

學金發

給期

程、獎

勵額度

及發給

條件 

1.如學生 114-2 學雜費

減免資格之身分改變

了，應如何處理？

114-2 符合經濟不利條

件的學生增加了，這

些學生是否可以領取

獎學金？ 

一、依試辦計畫貳之二、獎學金資格條件，學

生需同時具備下列「經濟不利」及「成

績優異」兩項條件，其中經濟不利之 A

類為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以 114 學年

度第 1 學期認定基準），因此 114-2 學雜

費減免資格之身分改變了，亦可繼續領

取獎學金。 

二、各校完成第一次審查後，如仍有名額或

經費，可視實際情形於 115 年 2 月底前

辦理第二次審查，因此如有 114-2 新增

符合經濟不利條件學生，可納入第 2 次

一、依試辦計畫貳之二、獎學金資格條

件，學生需同時具備下列「經濟不

利」及「成績優異」兩項條件，其

中經濟不利之 A 類為具學雜費減

免資格者（以 114 學年度第 1 學

期認定基準），因此 114-2學雜費

減免資格之身分改變了，亦可繼

續領取獎學金。 

二、本試辦計畫之獎學金「經濟不利」

之資格條件是以114-1為資格審

核之基準點，因此，114-2不再重

新辦理學生資格審查。 

為符應本試辦計畫照

顧學生生活所需之精

神，各校於完成一次

審查後，如仍有名額

或經費，可視實際情

形辦理第二次審查，

並自 115年 2月起發

放核撥獲獎學生獎學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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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及題目 修正後回應說明 原回應說明 備註 

審查，通過後自 115 年 2 月起發放核撥

獲獎學生獎學金，以符應本試辦計畫照

顧學生生活所需之精神。 

二、獎

學金發

給期

程、獎

勵額度

及發給

條件 

3.學生請領試辦計畫

獎學金，是否會影響各

部會獎學金請領資

格？ 

學生已領取學校或民

間機構獎學金，是否

應排除領取本計畫獎

學金？ 

一、依試辦計畫伍、獎學金發放審核原則，學

校辦理獎學金審查，除應符合第貳點獎

學金學生資格外，應就學生家庭生活現

況需求，及特殊優異競賽、成就或服務

表現等綜合考量，排序擇優核發獎學金。 

二、請學生擇一領取政府獎學金之作業方式

如下： 

(一)如符合試辦計畫貳之二、獎學金資格條

件之學生於學期初已領取其他政府獎學

金，請學校先納入審查對象。 

(二)完成審查後再通知所有獲獎學生確認是

否有申請或請領其他政府獎學金，再擇

一請領並填寫意願書。 

(三)如學生欲請領本獎學金，應請學生退還

已領取之其他政府獎學金，並先簽署切

結書，始得開始發放。如已請領之其他

政府獎學金為學期制，應請學生 114 學

年度第 2 學期勿再申請其他政府獎學

一、依試辦計畫伍、獎學金發放審核原

則，學校辦理獎學金審查，除應符

合第貳點獎學金學生資格外，應

就學生家庭生活現況需求，及特

殊優異競賽、成就或服務表現等

綜合考量，排序擇優核發獎學金。 

二、學校審查時如已知學生已請領其

他部會相同性質獎學金，應先予

以排除；並於完成審查後再通知

所有獲獎學生確認是否尚有申請

或已請領其他部會獎學金，以免

影響自身權益。 

三、學生領取本獎學金後得否請領學

校或民間機構提供之獎學金，由

學校視整體照顧清寒學生資源情

形決定，學校如欲設限不得重複

請領，建議自114學年度第2學期

開始，並請學校務必將相關規定

周知學生。 

考量旨揭試辦計畫公

告期程為學期末，爰

請各校先將符合試辦

計畫貳之二、獎學金

資格條件之學生納入

審查對象，並於完成

審查後再通知所有獲

獎學生確認是否有申

請或請領其他政府獎

學金，再擇一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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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及題目 修正後回應說明 原回應說明 備註 

金。 

(四)如學生欲放棄請領本獎學金，各校可將

空缺名額依原排序依序遞補，或於 115

年 2月底前再次辦理審查作業。 

三、學生領取本獎學金後得否請領學校或民

間機構提供之獎學金，由學校視整體照

顧清寒學生資源情形決定，學校如欲設

限不得重複請領，建議自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並請學校務必將相關規定

周知學生。 

三、獎

學金補

助名額

及經費

核定與

執行 

4.獎學金試辦計畫，學

校撥款及追溯注意事

項？ 

一、依試辦計畫陸、辦理期程，請學校於 115

年 1月 30日（星期五）前完成一次核撥

獲獎學生 114年 11月至 115年 1月共 3

個月的獎學金。  

二、自 115 年 2 月起，請學校逐月定期發給

獲獎學生獎學金。 

三、如各校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符合資格之

學生人數少於本部核配人數或仍有未分

配(含未及分配)之名額，可視實際情形

於 115 年 2 月底前辦理第二次審查，並

追溯自 114 年 11 月起發放核撥獲獎學

一、依試辦計畫陸、辦理期程，請學校

於 115年 1月 30日（星期五）前

完成一次核撥獲獎學生 114年 11

月至 115 年 1 月共 3 個月的獎學

金。  

二、自 115 年 2 月起，請學校逐月定

期發給獲獎學生獎學金。 

因旨揭試辦計畫公布

時程於學期末，爰調

整辦理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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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及題目 修正後回應說明 原回應說明 備註 

生獎學金，以符應本試辦計畫照顧學生

生活所需之精神。 

三、第二次審查作業通過的獲獎學生，請於

115年 3月初完成一次核撥獲獎學生 114

年 11 月至 115 年 3 月共 5 個月的獎學

金，及自 115 年 4 月起逐月定期發給獲

獎學生獎學金。 

7.本項經費是否需專

款專用？若中途因學

生畢業及休學等因

素，而產生剩餘款，

是否在計畫期限內還

可重新召開審查會

議，將新增候補名額

繼續分發至經費使用

完畢為止? 

一、依試辦計畫肆之二、補助經費核定與執

行，本項經費為專款專用。 

二、領取獎學金學生如有休學、退學、轉學情

形，或有申誡或警告（含）以上處分者，

自事實發生次月起，由學校停止發給後

續月份之獎學金。 

三、本獎學金由政府全額補助，在獎勵期程

上採「學年度」規劃，學生在前一學年

度如有各類表現優異，即可獲得次一學

年度的獎學金。學校辦理第 1 次審查後

如有剩餘經費與未分配(含未及分配)名

額，可視實際情形在 115 年 2 月底前召

開第 2 次審查會議，新增獲獎學生至經

費使用完畢為止。 

一、依試辦計畫肆之二、補助經費核定

與執行，本項經費為專款專用。 

二、領取獎學金學生如有休學、退學、

轉學情形，或有申誡或警告（含）

以上處分者，自事實發生次月起，

由學校停止發給後續月份之獎學

金。 

三、本獎學金由政府全額補助，在獎勵

期程上採「學年度」規劃，學生在

前一學年度如有各類表現優異，

即可獲得次一學年度的獎學金。

補助經費如有結餘款，應全數繳

回。因此後續不得在計畫期限內

重新召開審查會議，新增候補名

額繼續分發至經費使用完畢為

止。 

為符應本試辦計畫照

顧學生生活所需之精

神，各校於完成一次

審查後，如仍有名額

或經費，可視實際情

形辦理第二次審查，

並追溯自 114年 11月

起發放核撥獲獎學生

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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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及題目 修正後回應說明 原回應說明 備註 

四、其

他 

2. 如因受寒假及年假

影響，無法於 115年

1月 30日前完成一次

核撥獲獎學生 3個月

的獎學金，是否可延

長發放期限，後續再

一次補齊給學生? 

一、依試辦計畫伍、獎學金發放審核原則，審

查會議必要時得以視訊會議方式，爰仍

請學校儘可能於 115年 1月 30日前完成

一次核撥獲獎學生 114年 11月至 115年

1 月共 3 個月的獎學金，以符應本試辦

計畫照顧學生生活所需之精神。 

二、如各校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符合資格之

學生人數少於本部核配人數或仍有未分

配(含未及分配)之名額，可視實際情形

於 115 年 2 月底前辦理第二次審查，並

追溯自 114 年 11 月起發放核撥獲獎學

生獎學金，以符應本試辦計畫照顧學生

生活所需之精神。 

三、第二次審查作業通過的獲獎學生，可於

115年 3月初完成一次核撥獲獎學生 114

年 11 月至 115 年 3 月共 5 個月的獎學

金，及自 115 年 4 月起逐月定期發給獲

獎學生獎學金。 

依試辦計畫伍、獎學金發放審核原則，

審查會議必要時得以視訊會議方式，

爰仍請學校於 115年 1月 30日前完成

一次核撥獲獎學生 114年 11月至 115

年 1 月共 3 個月的獎學金，以符應本

試辦計畫照顧學生生活所需之精神。 

 

因旨揭試辦計畫公布

時程於學期末，爰調

整辦理期程。 

 


